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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年 6 月 8 日  

立法會議員與深水埗區議員舉行會議及午餐聚會  
 

加強規管招牌  
 

  2006 年 6 月 19 日的來信收悉。謝謝你將深水埗區議員就

上述課題的意見轉達給我們。我們的回覆如下。  
  
(一 ) 就招牌安全的問題，我們認為最簡單有效的規管方法，是

將招牌納入建築工程的監管制度內。現時招牌的建築工程

與一般的建築工程受同一制度監管，須由註冊專業人士監

督，並須於工程展開前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。擬議的

小型工程監管制度推行之後，將會為有意豎設較小型招牌

的人士，提供一個既合法又快捷而且成本較低的途徑。  
 
政府於 2000 年曾研究「招牌登記制度」的可行性。在探討

有關建議的執行細節和分析各界意見時，我們認為設立招

牌登記制度會加重商戶和招牌擁有者的財政負擔，因為他

們需要支付招牌登記和有關手續的各種費用。由於擬議制

度會涉及相當公帑，並會對願意循正規手續處理招牌的招

牌擁有者造成不公，故有關建議最終未有落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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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度原本已納入《 2003年建築物 (修

訂 )條例草案》內，並於 2003年 4月提交立法會。不過，在

法案委員會審議期間，有法案委員會委員、業界團體及承

建商組織就建議提出多項不同意見及表示關注，所以有關

建議最終被撤回。屋宇署後來成立工作小組，成員包括建

築專業組織、業界及承建商組織。該小組現正重新修訂建

議。經修訂的擬議制度將會納入《建築物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

內。我們計劃於2006/07立法年度，將有關條例草案提交立

法會。  
 
(三 ) 為解決僭建招牌問題，屋宇署已委聘顧問公司巡查。他們

一旦收到有關正在興建的僭建物 (包括招牌 )的投訴，會在
48小時內採取行動。若在巡查期間發現有正在興建或新建

的大型僭建招牌，屋宇署會發出清拆令，以防止新建的僭

建招牌湧現。  
 

屋宇署今年亦會透過大規模清拆行動及針對行人專用區的

大規模清拆行動，加強對付現存僭建招牌。今年，屋宇署

對於上述執法行動的目標，包括面積逾 15 平方米的電視幕
牆式的招牌及面積逾 30 平方米的廣告招牌。  
 

 在 2005 年，屋宇署在深水埗區共視察了約 3,700 個招牌，
並清拆了約 170 個棄置招牌。屋宇署計劃於 2006 年在全港

各區視察約 36,000 個招牌及清拆約 1,400 個危險或棄置招
牌。  

  
 當局促請深水埗區議員在發現任何懷疑僭建或棄置招牌

後，通知屋宇署，以便該署跟進。  
 
(四 ) 招牌擁有者有責任保障招牌安全，並在商舖搬遷或結業後

拆除招牌。若任何於單位外附建了已獲許可招牌的業主希

望獲得財政援助，以便進行保養及維修其招牌，可以透過

樓宇安全貸款計劃，向屋宇署署長申請貸款。有關貸款亦

可以用作進行清拆違例建築物，包括僭建或棄置招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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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         (何錦欣      代行 ) 

 
 
二零零六年七月十日  
 
副本送：  屋宇署署長  （經辦人：林少棠先生）  2625 0914 

 


